关于申报2017年度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的通知

各区县、高新区、文昌湖旅游渡假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鼓励“零成本创业”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16〕12号）中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有关政策，鼓励和引导更多高端人才来淄留淄创业发展，推进“零成本创业”工作深入实施，现组织申报2017年度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，择优给予资金扶持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标准

大学生在本市内注册企业，入驻各级创业平台或经区县双创办认定推荐的大学生创业项目。对评选的不超过200个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，给予每个5万元的创业资金扶持。
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人资格：

普通高校在校生、毕业5年内（截至申报时间）高校毕业生或40周岁（截至申报时间）以下留学归国青年。申报人必须为注册登记法人代表本人。

（2） 申报单位资格：
1、申报单位须入驻各级创业平台或经区县双创办认定推荐；

2、申报单位有较强的管理团队，内部管理、财务等制度完善；
3、申报单位符合国家产业、技术政策，市场前景良好，具有一定的成长性、市场竞争力和社会效益；
4、申报单位经营规范，社会信誉良好，遵守国家土地、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，无知识产权纠纷，无不良记录；

5、已参加“淄博市大学生产业化项目”申报的单位不得重复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1） 《淄博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

（2） 《就业创业证》。
（三）法人身份证。

（四）大学生身份材料（在校证明、毕业证或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）。
（五）营业执照。

（六）企业概要和发展规划。
（七）2016年---2017年9月财务报表。
 （八）申报单位与创业平台签订的入驻协议或区县双创办推荐材料。

（注：上述材料须提供原件、复印件，审核原件、留存复印件）

4、 申报流程

申报单位登录“齐创联盟”网站(www.5117chy.com)，选择“项目申报”按申报要求填报《淄博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表》，连同附件材料（附件材料按系统提示完成上传）点击“提交”即可。系统开放时间自即日起至2017年10月24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5、 有关要求
（一）申报人要诚实守信，保证提供的各项材料真实可靠。如有提供虚假材料、骗取资金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并追回扶持资金，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（二）联系方式：淄博市劳动就业办公室。地址：淄博市劳动就业办公室2018房间（张店区昌国西路88号市人力资源市场东厅）。

联系人：吴 军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3186110     

邮箱：zbcy3186110@126.com
附件：1、淄博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表；

      2、淄博市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汇总表
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淄博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2日
附件1：

淄博市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表

	 个
个

人

信

息
	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
	
	性别
	
	籍贯
	

	
	毕业(在读)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
	
	学历
	
	政治面貌
	

	
	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
	人员类别
	在校生 □     毕业生 □     留学归国青年 □

	创 办 企

业

情

况
	企业名称（公章）
	
	法人代表
	

	
	注册地址
	
	成立日期
	

	
	入驻载体
	
	入驻时间
	

	
	经营范围
	

	
	企业开户银行
	

	
	企业账号
	

	区县人社部门和区县双创办意见
	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专家评审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：
淄博市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汇总表

（区县人社部门和双创办签章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单位
	法人
	联系方式
	申报单位地址
	推荐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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